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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67818

聯絡人：王慧秋

電　話：02-77366802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5日

發文字號：臺國(三)字第101014502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　貴局請釋教保服務人員管理相關疑義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　貴局101年7月30日北教幼字第10122421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貴局請釋教保服務人員管理相關疑義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有關代理代課教師是否應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

人員資格乙節：

１、查幼托整合前，幼稚園係比照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

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進用代理代課教師，依該辦法第

3條第3項規定：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、代理

教師，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，經教師評審委員

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任之：

(１)具有各該教育階段、科（類）合格教師證書者。

(２)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，得為

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取得修畢證明書者。

(３)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，得為

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。

２、幼稚園及托兒所改制為幼兒園後，其教保服務人員代

理係規定於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（草案）」

（以下簡稱施行細則草案），依施行細則草案第11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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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：「(第一項)幼兒園教師、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

依規定請假、留職停薪或其他原因出缺之職務，得以

具與出缺職務相符之教保服務人員代理，執行其職務

。(第二項)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，於改制後

繼續於原機構任用之人員，因請假、留職停薪等原因

之職務代理，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及公務

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辦理。（第三項）第一項與出

缺職務應具之資格相符之代理人員難覓時，得於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後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教師：以具教保員資格者為限。二、教保員：以

具助理教保員資格者為限。（第四項）離島及偏遠地

區，遴用符合前項規定資格之代理人員仍有困難者，

得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，進用專科以上

學校畢業者。(第五項)依第一項規定以原有教保服務

人員代理他人職務者，該幼兒園人力配比，仍應符合

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。」復依施行細則草案第12

條第1項規定：「前條公立幼兒園其代理教師聘任，

應辦理公開甄選。但代理期間未滿三個月者，得免經

公開甄選。」前開施行細則草案刻正送行政院審核中

，俟核定後即辦理發布作業。

３、援上，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之代理人員資格參照前開

施行細則草案之規定辦理，不適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

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。

(二)代理教保服務人員（含教師、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）是

否需符合任職前一年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8小時之規定：

１、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法)第32條第2項規定

：幼兒園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，應於任職前最近一

年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8小時以上，係在確保緊急

情況發生時得以及時應變，以維幼兒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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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幼照法第32條第2項所指之新進用教保服務人員，係

指新進用之正式教保服務人員，未包括代理教保服務

人員在內；惟考量代理期間如超過三個月以上，其在

園期間較長，幼兒園仍應要求該名代理教保服務人員

於到職後參照幼照法第32條第2項規定接受基本救命

術訓練8小時以上訓練。

(三)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得否支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及文

康活動費等相關補助：

１、依「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

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12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保員、助

理教保員、社會工作人員及護理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

，規定如附表。⋯」及第13條第3項規定：「契約進

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，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

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規定辦理。」是以，依本辦法以

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，其支領項目為薪資

及年終工作獎金，並依本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，教

保員兼任組長者，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。

２、援上，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，其

待遇已明定於本辦法，所詢文康活動費及國民旅遊卡

休假補助費等非屬本辦法所列之待遇項目。

(四)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休假年資得否併計疑義：

１、依本辦法以契約進用之各類人員，其相關權益應依勞

動基準法(以下簡稱勞基法)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復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：「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

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

特別休假：⋯」。

２、是以，依勞基法以契約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，採計與

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簽訂契約之工作年資，並依勞基

法規定給予每年特別休假之天數，應無疑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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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除外)

、本部國教司(三科)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1/09/05
11:52: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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